
 

 
275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

（三四七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針對行政院消保處近日抽驗市售食品與飲

料後，發現產品標示嚴重不實，食品中有將近九成以上是添

加物，欺騙與危害消費者的權益與健康。同時食品專家表示

，超量和違規的食品添加物，經過民眾長時間食用，對人體

健康危害至鉅，而這些原來僅是輔佐食物的添加物，搖身成

為食物的主體，政府必須正視其危害性。為有效維護國人的

健康，本席等要求行政院立即檢討食品中添加物的每日安全

攝取量，訂定最新的食品添加物安全殘留量；修法加強單方

與複方添加物查驗與登錄制度；因應基層查驗人力嚴重不足

的問題，研擬推動「食品安全管理簽證制度」；增加人力與

預算，強化市場監測與稽查的作業，特向行政院提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「食品衛生管理法」第三條，食品添加物的定義為：食品從製造到運送、貯藏等過程

中，用以著色、調味、防腐、乳化、增加香味、安定品質、促進稠度、增加營養、防止氧

化，而添加或接觸於食物的物質。最早的食品添加物是來自天然食品，但隨著食品科技的

進展，以化學方法合成的各種物質早已廣泛運用—從生鮮到冷凍、從餅乾飲品到調味醬料

，超市中放眼望去，凡是能吃的，大多都有加。目前已知的食品添加物有上千種之多。 

二、既然是化學合成，它的安全性須由法令把關。目前世界各國的相關法令，都以世界衛生組

織（WHO）的法規為準（1958 年發表），其中對於各添加物每天攝取的安全容許量，是以

「慢性毒性試驗」結果的無作用量，除以 100 到 250 得之。也就是說，人們一天中只要不

吃進 100 到 250 種會導致慢性中毒的添加物，基本上是安全的。問題是，哪些添加物是安

全的？哪些又是有害、會慢性中毒的？ 

三、衛生署食品衛生法規，已經明確規定了食品添加物允許使用的食品種類和使用量，但濫用

或超量使用食品添加物的現象仍時有發生。究其原因是有的廠家缺乏食品安全意識，根本

不顧食品添加物的使用限制與用量問題；有的則是設備簡單陳舊，缺乏精確的計量設備，

缺乏生產技術和人員，從而出現違規、違禁、與超量使用食品添加物的情況，成為食品安

全上的一大隱憂。一般食品的添加物都是在安全的食用範圍內，但是它們畢竟不是食品裡

原有的東西，因此，在選購食品時，同類的食品中，添加物含量還是越少越好。近年來，

黑心食品安全問題，主要來自有些非法業者，為了降低生產成本，忽略有關衛生規定標準

，由此引發出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的危機感。如為了達到保存期延長、食品色澤好，以及

吸引消費者的目的，加入超過法規規定與容許的防腐劑、著色劑；或違規使用其他不能使

用之添加物等，對人們的身體健康產生危害，並且造成了市場混亂與消費者的恐慌。 

四、我們每天吃的加工食品，甚至原料中，幾乎都含有食品添加物。如油脂中加入的抗氧化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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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豆製品中加入的凝固劑（Coagulator）、消泡劑（Anti-foaming agent）、甚至防腐劑，醬

油中加入的防腐劑，糕點、糖果和飲料中加入的著色劑和甜味劑等。食品添加物的使用對

食品加工的發展，確實有著重要的作用，它可以改善風味、調節營養成分、防止食品變質

，從而提高品質，使加工食品豐富多彩，滿足消費者的各種需求。但若不能正確地使用，

也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。近年來，食品添加物使用的安全性引起人們的關注。食品品質

安全事件的頻頻曝光，大多與食品添加物的不當使用有關。 

五、超量和違規的使用食品添加物後，對人體健康危害十分嚴重。過量的防腐劑，有可能使人

罹患癌症的機會大大提高。有些添加物，雖然在短期內，不一定產生明顯的症狀，但一旦

進入食物鏈，長期累積，不僅影響食用者本身健康，而且對下一代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危害

。如過量攝入油溶性色素會造成人體毒素累積，對神經系統、消化系統等，都可造成不同

程度的傷害。儘管超量和禁用添加物給食品安全帶來危害，但消費者在購買、食用這類食

品時並無法識別，只有在衛生主管部門與消基會檢測公布以後，消費者才知道哪類食品不

可以吃，但是這時候消費者往往會發現，不合格的產品已經被自己吃下肚子。而導致這一

問題的根本原因，就是目前有些企業和有關品保與製造部門，無論是監督效能與範圍都無

法滿足人們的實際需求。為此本席，要求衛生署儘速除新訂定食品添加物的每日安全攝取

量。 

六、近幾年來，各式飲品在連鎖茶飲店、便利商店及賣場大行其道，頗受年輕一代喜好，且用

來當成補充身體所需的水分；但仔細了解這類飲品的成分，除了部分含有少量的特殊抽出

物或原汁外，副原料幾乎大同小異，不外乎水、砂糖、果糖、果酸、抗氧化劑及香料等，

大多是一般消費者並不了解的食品添加物。尤有甚者，不少飲品根本就是直接用食品添加

物調製而成的。更值得正視的是，食品科學家經常強調，任何添加物經長時間持續食用，

都有可能變為有毒，這才是食品添加物過度浮濫使用需要認真考量的問題。食品添加物畢

竟不是食物，本來不是供人類大量長期食用的；根據食品衛生管理法，它是用來幫食品著

色、調味、防腐、漂白、乳化、增加香味、安定品質、促進發酵、增加稠度、增加營養、

防止氧化等用途而添加的。現在，這些輔佐食物增添風味或保鮮的物質，卻逐漸搖身變為

食物的主體，亦即進入人體的機會和分量都大幅增加了，豈能不令人憂心。 

七、衛生署於二○○○年二月九日修改《食品衛生管理法》第十四條第一項，將食品添加物的

管制放鬆。這次修法，免除了食用香料及複方（多種成分）食品添加物的查驗登記。那次

修法，為業者開了一個方便之門，從此之後，凡是加了一大堆添加物的產品，都不必再查

驗登記。對此，本席等認為，「複方的生產過程一定要有所管理」。而十多年來，因為衛

生署不再管理了，這道方便之門，讓黑心業者有漏洞可鑽。為有效維護國人的健康，本席

等要求行政院立即檢討食品中添加物的每日安全攝取量，訂定最新的食品添加物安全殘留

量；修法加強單方與複方添加物查驗與登錄制度；因應基層查驗人力嚴重不足的問題，研

擬推動「食品安全管理簽證制度」；增加人力與預算，強化市場監測與稽查的作業。 


